

[bookmark: _GoBack]执法主体：岳阳县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
执法人员: 
许定军，岳阳县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执法证号 4307010018;
周勇，岳阳县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监察员，执法证号 4306000056。
查处依据：被处罚人在未取得合法用地批准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用岳阳县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国有农用地进行大云山游客接待中心和凌云宾馆游泳池项目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未批先占”非法占地行为，依法应予处罚。
救济渠道：被处罚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岳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直接向岳阳市汨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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